谈判 要 求

1、交货时间：中标后7个工作日。

2、交货地点：广元市嘉陵路
3、付款方式：验收合格后一次性付清全款。

4、产品质量要求：

（1）商品质量按国家强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以及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
（2）设备须符合国家、行业的各项法律法规，保证每设备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
（3）该项目价格包含软硬件设备和安装、测试、培训及售后服务要求等一切费用。

5、售后服务要求：

原厂售后服务，投标供应商要保证工作时间7*24小时售后服务，从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起。如设备故障，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1小时内派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进行维修。
广元市建设局LED配置参数及详细方案

一：技术参数

	产品代码
	40000/1R1G1B

	基色数
	纯红+纯绿+纯蓝

	像素点

	P5，1R1G1B

	像素中心距
	5.0mm

	像素解析度
	40000点/m2

	单元板规格
	64点×32点，320mm×160mm；

	封装形式
	表贴三合一

	驱动器件
	表面贴装

	灰度级别
	256级

	显示颜色
	红色,绿色,蓝色

	最佳可视距离
	2米-50米

	水平视角
	1600

	最大功耗
	1200W/m2

	屏体重量
	30KG/m2

	屏体厚度
	100mm

	屏体亮度
	1200CD/m2

	使用寿命
	10万小时

	文字显示效果
	单字最小为16*16，显示清晰

	单字最小尺寸
	中文：80mm×80mm；英文：40mm×40mm

	控制方式
	异步控制、同步控制

	屏体安装方式
	悬挂式

	屏体尺寸设计
	显示文字数量要求、场地空间要求

	应用环境
	主要应用于室内环境，适用于近距离观看需求，

主要用于显示文字、图标，视频等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1
	全彩显示屏
	P5全彩屏
	厦门强力
	m2
	6.656平米
	
	

	2
	发送卡
	DBS-HVT09IN
	德普达
	套
	1
	
	

	3
	接收卡
	DBS-HRV09S
	德普达
	套
	10
	
	

	4
	主控计算机
	带DVI独立显卡，装配电脑自带
	
	台
	1
	
	

	5
	软件
	DBS801
	德普达
	套
	1
	
	

	6
	显示屏专用配电柜及控制线路
	智能分步上电，过流过载，防浪涌保护
	正泰
	套
	1
	
	

	7
	音响及功放系统
	
	湖山
	套
	1
	
	

	8
	铝合金框架
	
	
	套
	1
	
	

	9
	辅材及其他安装费、税费
	P5全彩屏辅材等
	
	套
	1
	
	


谈 判 规 则

一、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由业主3人组建。评委会主任一名由评委会成员推举产生，主持评审工作，评委主任与其他成员具有同等表决权。

评审工作由评委会负责，并邀请有关监督部门对评审过程进行监督。

二、评审原则及评审方法

2.1评审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

2.2评比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报价法。
2.4在评审过程中，可以书面方式要求比选申请人对其比选申请书中含义不明确、对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有明显文字和计算机错误的内容进行书面澄清、说明或补正，但不得超出比选申请书的范围或者改变比选申请书的实质性内容。

2.5比选人应当按照符合项目要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合理低价的原则通过比较、选择、确定中选人。

三、评审程序

评审按符合性审查、报价评审的程序进行。

3.1符合性评审
符合性评审（合格性、完整性、有效性），具体审查比选申请人的资格是否满足比选公告要求，法人授权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相关证书复印件、以及比选申请书的内容、组成、签署等。对通过符合性审查的，被认为其比选申请书完整、合格，比选有效，可进入报价评审阶段。

3.2报价的评审

报价不得超过控制价人民币10万元（不含10万元）。
3.3二次报价

经过上述报价评审办法评审后，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评审委员会所有成员可集中与单一申请人就项目资金情况、商务报价等分别进行谈判，可以根据整体报价情况，要求所有参加比选的比选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第二轮报价并提供依据。在谈判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其他比选申请人的技术资料、价格和其他信息。

如果申请人拒绝按评审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二次报价、或者评审委员会根据二次报价要求认为其二次报价明显不合理的，评审委员会可以拒绝该比选申请。

3.5中选人的确定

评审委员会完成评审后提出书面评审报告并按通过评审的最终的报价从低到高推荐中选候选人，书面评审报告由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中选候选人确定原则：以通过评审的比选报价最低者为第一中选候选人；当有两名或以上最低比选报价相同时，由比选人自行确定第一中选候选人，其他比选申请人不得有异议。

业主应当确定第一中选候选人为最终中选人，向其发出中选通知书，并向未中选单位发出中选结果通知书。第一中选候选人放弃中选、或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未按规定提交履约保证金，则比选人可取消其中标资格，并没收其投标保证金，确定排名第二的中选候选人为最终中选人。如排名第一的中选候选人以资金、技术、工期等非正当理由放弃中选，而没收比选保证金不能弥补第一、第二中选候选人报价差额的，比选人应当依法重新比选。
谈判申请 文 件

1、报价函；

2、报价一览表；

3、分项报价明细表；

4、报价产品详细技术参数表；

5、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6、投标人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承诺书；

7、投标设备品牌、型号、技术参数及报价；

8、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一、报 价 函
__________________（谈判人名称）：

我方全面研究了 “               ”项目谈判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竞争性谈判投标。我方授权      （姓名、职务）代表我方         （投标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谈判的有关事宜。

1、我方自愿按照谈判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货物/服务，总投标价为人民币            万元（大写：                           ）。

2、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于合同签字生效后     日内完成项目的安装、调试，并交付采购人验收、使用。

3、我方同意按照谈判文件的要求，并承诺：

（1）我方严格按照政府采购要求规定参加本次报价；

（2）在投标过程中不会出现违规违纪行为；

（3）所投产品完全按照采购单位要求提供；

（4）我方在投标有效期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立即与采购单位签订中标合同并在规定时间内借货。

4、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5、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报价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二、分项报价明细表

                                                           单位：元
	序号
	货物（设备）名称
	品牌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基准报价
	报价
	总金额

	
	
	
	
	
	
	
	
	

	
	
	
	
	
	
	
	
	

	
	
	
	
	
	
	
	
	

	
	
	
	
	
	
	
	
	

	
	
	
	
	
	
	
	
	

	
	
	
	
	
	
	
	
	

	
	
	
	
	
	
	
	
	

	
	分项报价合计（元）
	
	


注：1、报价人必须按“分项报价明细表”的格式详细报出投标总价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报价，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2、“分项报价明细表”各分项报价合计应当与“开标一览表”报价合计相等。
3、表格不够可按原格式自行添加。

报价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报价日期：

三、报价产品详细技术参数

	序号
	货物（设备）名称
	技术规格要求
	数量（台、套）

	
	
	
	

	
	
	
	

	
	
	
	

	
	
	
	

	
	
	
	

	
	
	
	


注：1. 供应商必须把招标项目的全部技术参数列入此表。

2．按照招标项目技术要求的顺序对应填写。

3．供应商必须据实填写，不得虚假填写，否则将取消其投标或中标资格。

4. 序号及货物（设备）名称应与“分项报价明细表”中的一致。

5. 表格不够可按原格式自行添加。

报价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报价日期:
